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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 口 市 人 民 政 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周政行复决〔2024〕598-611号

申 请 人：邓某某等 14人
被 申 请 人：周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申请人邓某某等 14人对被申请人周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不服，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

本机关于 2024年 9月 29日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复议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撤销被申请人于 2024 年 7 月 30 日作出的

《关于邓某某、黄某某等申请信息公开的回复》（周建信息公

开函〔2024〕XX号），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答复。

申请人称：申请人系某某项目房屋买受人，2024年 7月 11
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申请公开政府信息，被申请人于 2024年 7
月 30日作出答复，申请人对部分答复内容不服，理由如下：1.
申请人所申请的“2.商品房预售许可申请表 4.商品房预售方案

6.投入开发建设的资金占工程建设总投资的比例符合规定条件

的证明 7.开发建设的资金达到工程建设的 25%以上的证明 15.建
设资金已经落实承诺书 23.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申请表”是房地产

开发企业向行政机关申请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时需提交的资料，

即这六项信息均涉及外部房地产企业，不具有内部事务性，同

时也并非行政机关内部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中形成的讨论记

录、过程稿、磋商信函、请示报告。被申请人答复称该六项信

息属于行政机关内部、过程性信息而不予公开的理由不能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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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。2.《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》第七条规定开发商申请预

售许可应当提交（一）商品房预售许可申请表……（五）工程

施工合同及关于施工进度的说明；（六）商品房预售方案。故

申请人所申请的“13.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关于施工进度的说明

18.施工合同”应当为被申请人所掌握。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

理办法》第四条规定建设单位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应提交相应

的证明文件（六）有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具体措施……并按

照规定办理了工程质量、安全监督手续。故申请人所申请“19.
建筑工程安全监督登记表”也应当为被申请人所掌握。被申请

人答复称以上三项信息经检索没有此信息，申请人不予认可。

3.被申请人以“24.建筑工程施工合同（平面图、立面图、剖面

图，可提供电子版）”如流入不法分子之中极易引起社会恐慌

与威胁社会安全、涉及公共利益而不予公开，但申请人作为案

涉商品房项目的业主，有权了解小区商品房建筑工程施工图，

有权了解居民的饮水、电力、消防、通风等信息。作为小区业

主的申请人不会故意将施工图流传至不法分子之中，申请人委

托律师可去现场查阅相关信息，保证信息不会流入不法分子之

中。4.被申请人告知申请人“40.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 41.人
防工程竣工验收报告”相关信息不属于其制作保存，应向国防

动员办公室申请。申请人已向周口市人防办公室申请，收到的

答复为人防工程竣工验收报告不存在、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备案

表建议向住建部门了解获取。故被申请人作为建设工程质量的

主管部门，应当掌握人防工程验收相关材料，申请人对其答复

不予认可。综上，请求复议机关支持申请人复议请求。

被申请人称：被申请人作出的答复符合法定要求，已履行

法定职责。1.对于申请人要求公开的文件，被申请人依职权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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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应公开的，已经依法公开。但房屋测绘、人防工程等依照周

口市政府下达的职权清单，并不属于住建部门职权。申请人申

请公开的建设工程竣工联合验收意见书等，经检索无相关信

息，被申请人已告知申请人，因此被申请人的回复已履行了法

定义务。2.申请人所申请的商品房预售许可申请表、建筑工程

施工许可申请表等属于预售许可证、施工许可证办理的前置性

文件，是申请办理相关手续的过程性信息，属于我局作出具体

行政许可行为的行政执法案卷信息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

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，在法律、法规、规章

没有规定相关信息应当公开的情况下，被申请人有权视情况决

定是否向申请人公开相关信息，现被申请人已书面告知，已履

行法定义务。3.针对不能公开的部分，被申请人作出不予公开

或向其他部门申请公开，符合法定职责。针对未公开的前置性

文件及图纸类文件，对整栋居民的饮水、电力、消防、通风等

进行了详细登记，重要部位记载在册，该部分内容如流入不法

分子之中，极易引起社会恐慌与威胁社会安全，依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十四条之规定，不应予以公

开。综上，请复议机关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回复。

经审理查明：申请人邓某某等 14人系周口某某项目商品房

业主。2024年 7月 11日，申请人向被申请人周口市住房和城乡

建 设 局 邮 寄 《 政 府 信 息 公 开 申 请 表 》 （ EMS 单 号 ：

128322530XXXX），申请公开周口某某项目的商品房预售许可

证、商品房预售许可申请表等 42项信息。被申请人于 2024年
7月 30日作出《关于邓某某、黄某某等申请信息公开的回复》

（周建信息公开函〔2024〕XX号），将前期物业合同备案表

及前期物业服务合同、资金监管协议、商品房预售监管证明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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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售资金缴存、审批和划拨情况、重点监管资金拨付申请及拨

付记录、预收款专用账户及资金拨付情况文件、开发企业资质

证书等信息提供给申请人；并告知申请人申请公开的“2.商品

房预售许可申请表 4.商品房预售方案 6.投入开发建设的资金占

工程建设总投资的比例符合规定条件的证明 7.开发建设的资金

达到工程建设的 25%以上的证明 15.建设资金已经落实承诺书

23.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申请表”等信息属于行政机关内部事务信

息、过程性信息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第十六条之规定决定不予公开；告知申请人申请公开的“13.建
设工程施工合同及关于施工进度的说明 18.施工合同”等信息经

检索没有所申请公开的信息；告知申请人申请公开的“19.建筑

工程安全监督登记表”等信息经核实因该项目未组织竣工验

收、未在被申请人处备案，经检索没有所申请公开的信息；告

知申请人申请公开的“24.建筑工程施工合同（平面图、立面

图、剖面图，可提供电子版）”等信息记载了居民的饮水、电

力、消防、通风等，该部分数据如流入不法分子之中，极易引

起社会恐慌与威胁社会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

公开条例》第十四条规定，决定不予公开；告知申请人申请公

开的“40.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 41.人防工程竣工验收报

告”等相关信息不属于被申请人制作保存，建议向国防动员办

公室申请。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的部分回复内容不服，向本

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。

行政复议期间，本机关于 2024年 11月 14日通过电话听取

申请人意见，申请人代理律师表示同行政复议申请书意见一致。

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：1.商品房买卖合同（视频光

盘）；2.信息公开申请表 42 份；3.EMS128322530XXXX 邮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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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；4.《关于邓某某、黄某某等申请信息公开的回复》（周建

信息公开函〔2024〕XX号）。

本机关认为：首先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

例》第三十六条规定，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行政机关根据下

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：（二）所申请公开信息可以公开的，向

申请人提供该政府信息，或者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

式、途径和时间。本案中，对申请人要求公开的前期物业合同

备案表及前期物业服务合同、资金监管协议、商品房预售监管

证明等信息，被申请人依职权范围掌握的信息已在回复中予以

公开并作出答复，符合上述规定。

其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十六条规

定，行政机关的内部事务信息，包括人事管理、后勤管理、内

部工作流程等方面的信息，可以不予公开。行政机关在履行行

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形成的讨论记录、过程稿、磋商信函、请示

报告等过程性信息以及行政执法案卷信息，可以不予公开。法

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上述信息应当公开的，从其规定；第十四

条规定，依法确定为国家秘密的政府信息，法律、行政法规禁

止公开的政府信息，以及公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、公共安

全、经济安全、社会稳定的政府信息，不予公开。第三十六条

规定，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

答复：（三）行政机关依据本条例的规定决定不予公开的，告

知申请人不予公开并说明理由。本案中，申请人申请公开的

“2.商品房预售许可申请表 4.商品房预售方案 6.投入开发建设

的资金占工程建设总投资的比例符合规定条件的证明 7.开发建

设的资金达到工程建设的 25%以上的证明 15.建设资金已经落实

承诺书 23.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申请表”等信息属于建设单位在申
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4%BA%BA%E4%BA%8B%E7%AE%A1%E7%90%86/5046430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90%8E%E5%8B%A4%E7%AE%A1%E7%90%86/11045247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B7%A5%E4%BD%9C%E6%B5%81%E7%A8%8B/7870986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9B%BD%E5%AE%B6%E7%A7%98%E5%AF%86/7026781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8%A1%8C%E6%94%BF%E6%B3%95%E8%A7%84/299994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85%AC%E5%85%B1%E5%AE%89%E5%85%A8/2956734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85%AC%E5%85%B1%E5%AE%89%E5%85%A8/2956734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7%BB%8F%E6%B5%8E%E5%AE%89%E5%85%A8/17460412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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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商品房预售许可证、施工许可证时提交的材料，是行政机关

办理行政许可的过程性信息、案卷信息，且被申请人已经公开商

品房预售许可证及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，其告知申请人不予公开

上述申请材料，并无不当。申请人申请公开的“24.建筑工程施

工合同（平面图、立面图、剖面图，可提供电子版）”，因相关

信息记载了居民饮水、电力、消防、通风等数据，公开后可能危

及公共安全，被申请人告知申请人不予公开，符合规定。

最后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六条

规定，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

答复：（四）经检索没有所申请公开信息的，告知申请人该政

府信息不存在；（五）所申请公开信息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负责

公开的，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；能够确定负责公开该政府信

息的行政机关的，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、联系方式。

本案中，对申请人要求公开的“13.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关于施

工进度的说明 18.施工合同 19.建筑工程安全监督登记表”，经

被申请人核实因该项目未组织竣工验收、未在被申请人处备

案，经检索没有所申请公开的信息，被申请人告知申请人该信

息不存在，并无不当。申请人所称的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

办法》第四条第（六）项是要求施工企业编制的施工组织设计

中有安全技术措施，并非申请人所主张的“建筑工程安全监督

登记表”，该项复议理由本机关不予支持。对申请人要求公开

的“40.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 41.人防工程竣工验收报

告”，根据《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》（省政府令第

200号）第二十二条“防空地下室竣工后，与地面建筑施行联

合竣工验收。建设单位组织竣工验收后，对防护质量合格的，

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出具竣工认可文件”之规定，出具人防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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竣工认可文件不属于被申请人职责范围，被申请人告知申请人

不属于被申请人负责公开，建议向周口市国防动员办公室了解

获取，符合规定。

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“行
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依据正确，程序合法，

内容适当的，行政复议机关决定维持该行政行为”之规定，本机

关决定：

维持被申请人周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出的《关于邓某

某、黄某某等申请信息公开的回复》（周建信息公开函

〔2024〕XX号）。
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日
内，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4年 11月 15日

抄告：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
